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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364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

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拟

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 亿元（含 12 亿元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拟

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，其中涉及到对子公司的增资等；在

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增加公司资本金。2）公司 2019年首次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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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28,231.43万元，2021年非公开发行

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35,924.97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集资金对境内外子公司增资的

具体情况，包括公司名称、主营业务、增资价格确定依据等；（2）

结合相关业务在报告期内的投入及盈利情况、未来发展战略及规

划、行业趋势、公司资产负债情况、资金需求及主要用途、股东

回报和价值创造能力，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及资金投向的合理

性，本次资金投向安排是否有利于充分发挥募投效果，是否存在

重大不确定性；（3）结合前两次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、报

告期末货币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及投向金额、资金缺口测算、募

集资金拟投资方向的具体投入计划及内容、投入金额测算依据及

过程、融资规模与业务规模的匹配性及同行业公司情况，说明本

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果，

是否存在过度融资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控制权 

根据申报材料，2022 年 12 月，发行人控股股东横店控股将

其持有发行人 69.98%股权的收益权转让给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企

业联合会全资子公司东阳市创享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设立的信托

计划，横店控股仍保留其持有的股权及对应的表决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发行人控股股东转让发行人收益权至东阳市

创享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的具体进展情况及转让

原因，相关信托计划设立背景、受益人情况、信托收益分配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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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运行合法合规情况，是否约定相关权益的再转让范围及其他

利益安排，是否涉及其他股东权益；发行人控股股东相关收益权

转让是否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991,523.02 万元、

1,051,479.67 万元和 682,272.79 万元，其中其他业务收入占比分

别为 92.20%、91.59%、86.52%，主要为总额法确认的配套贸易

收入；若剔除其他业务收入中贸易成本的影响，即按净额法核算

公司收入，则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1,071.63 万元、99,265.37 万

元和 95,391.12万元。2）公司各期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.22%、3.22%

和 4.33%，按净额法核算公司贸易收入，则综合毛利率分别为

17.01%、34.15%和 30.98%；其中财富管理业务毛利率持续为负、

风险管理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。3）各期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

9,259.16 万元、24,260.27 万元和 24,591.25 万元，与营业收入变

化趋势不一致；各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498,303.11 万元、494,753.16 万元、125,120.86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按总额法计算的营业收入中的其他业

务收入 2022 年较 2021 年发生大幅下滑的原因；2022 年境外金

融服务业务收入及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，该等上涨是否具备可持

续性；（2）量化分析总额法及净额法下综合毛利率 2022 年较

2021 年变动趋势相反的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是否一

致；（3）财富管理业务毛利率持续为负、风险管理业务毛利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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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动较大的原因，境外金融服务业务 2022 年毛利率较 2021 年发

生大幅增加的原因；（4）2022 年净利润变动与营业收入不一致

的原因，业绩波动与行业趋势是否相符；各期净利润与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、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分别为

152,403.61 万元、158,021.06 万元及 306,364.09 万元，包含债务

工具投资、权益工具投资、衍生金融资产和银行理财产品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债务工具投资穿透至底层标的资产的

具体明细及风险状况，是否存在兑付、投资等方面风险，减值准

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2）权益工具投资中资管计划、股票、理财

产品和基金各类投资的情况，穿透至底层资产的具体情况，是否

存在违约风险，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3）2022 年末交易性

金融资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仲裁及内部控制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2022 年 8 月 25 日，因期货衍生品交易

协议纠纷，上海齐枫贸易有限公司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发行人子公

司南华资本向申请人返还交易本金 5,001,649.4 元及利息；向申

请人返还咨询费 64,000 元，并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及仲裁过程中

发生的其他费用，截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，本案仍在审理过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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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报告期内，浙江证监局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对公司出具责令

改正决定，认定公司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内部管控存在漏洞，

未能有效防控相关风险。此外，发行人报告期内共接受 7 次主要

监管检查，其中 4 次检查中存在风险问题，涉及公司使用自有资

金程序、信息系统运行、经纪业务流程及合规情况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上述仲裁进展情况，是否对发行人生

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未来发展产生影响，发行人的会计处理情况。 

（2）发行人于 2020 年受到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涉及具体问

题及监管机构检查中发现的的具体问题，是否已整改到位；发行

人在日常合规运营、业务开展、风险管控、信息系统运行方面的

内控措施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对是否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

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5 条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其他 

6.1 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子公司南北企业咨询、舟山金旭

经营范围存在房地产业项目、危险化学品经营等业务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、危险化

学品业务，相关资质、经营模式、具体内容、收入利润占比等情

况，是否符合行业监管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2 根据申报材料，2021 年度，公司与横店集团杭州投资有

限公司、浙江柏品投资有限公司、杭州得邦照明有限公司联合建

造的自用办公楼于本期建造完成，公司投资约为 2.22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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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建设办公楼的背景及必要

性，办公楼建设完成后的使用情况、是否存在对外出租出售的情

形，办公楼资产份额划分情况与建设费用投入是否匹配，是否涉

及房地产开发业务、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就相关资

产投入真实性、建设造价资金公允性说明具体核查况及结论。 

6.3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分

别为 32,531.97 万元、22,675.03 万元和 15,046.34 万元；2）对于

公司管理并投资的结构化主体（如：资产管理计划、基金产品），

公司会评估其所持有结构化主体连同其管理人报酬所产生的可

变回报的最大风险敞口是否足够重大以致表明公司对结构化主

体拥有控制权。若公司对管理的结构化主体拥有控制权，则将结

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各期末存货的主要内容、金额，跌价

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2）列示报告期末公司管理并投资的结构

化主体的具体情况，分析公司是否存在实质上拥有控制权、享有

并影响可变回报而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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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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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06月01日印发 

  


